关于开展上海市慈善基金会“励行成长助学金”申请工作的通 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鼓励学生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奋发努力，励志成才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引进社会资源在我校首次设立“励行成长助学金”，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根据捐助方的要求，现将具体申请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资助对象
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2、 资助名额
全校147人，各学院可推荐名额如下：
	学院
	名额（人）
	学院
	名额（人）

	会计学院
	26
	金融学院
	18

	工商管理学院
	11
	国际经贸学院
	11

	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
	18
	统计与数学学院
	11

	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
	22
	外国语学院
	5

	保险学院
	7
	法学院
	6

	金融科技学院
	7
	人文艺术学院
	3

	序伦书院
	2
	
	


3、 资助金额
每人3000元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条件及要求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；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不存在因违纪受到学校处分尚未解除的情况；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良好，勤奋学习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；
4.在标准学习年限内正式注册并取得本校学籍；
5.家庭经济条件困难，且已通过学校困难认定；
6.来自偏远地区农村，多子女家庭，孤儿，父（母）病残、离世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优先考虑；
7.未获得2025—2026学年中华慈善教育助学金项目资助。
5、 申请流程
1.学生申请。即日起学生本人对照有关条件，填写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励行成长助学金》（附件1），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同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
2.学院推荐。学院综合有关条件和推荐名额，研究确定推荐人选，在全院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将学院推荐人选相关材料提交学生处。
3.学校审核。学校资助与评优评奖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推荐人选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资助对象。
6、 材料提交要求
请各学院于12月18日前将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励行成长助学金申请表》、相关佐证材料和《励行成长助学金申请汇总表》（附件2，学院盖章）纸质版提交至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；《汇总表》电子版材料发送至student218@163.com。电子邮件主题为“**学院-上海慈善基金会励行成长助学金材料”，文件名为“**学院-励行成长助学金汇总表”。
7、 其他事项
1.逾期申请视为自动放弃；
2.所有申请材料填写完整规范，真实有效；
3.如在资助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学校将取消该学生的受助资格；

联系人：学生处资助中心  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33935419  邮箱：student218@163.com
地址：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室

附件：1.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励行成长助学金申请表》
2.《励行成长助学金推荐名单汇总表》
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生处
2025年12月4日

